


繼續開會（15時45分）

主席：報告院會，現在繼續開會。

依照上午黨團共識，本日院會處理之討論事項第一案完畢之後即行休息，另外討論事項第一案定於本日下午5點進行條文之表決處理。

現在進行討論事項第一案。

討　論　事　項

一、本院台灣民眾黨黨團擬具「法院組織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本案經提本院第11屆第3會期第11次會議決定：自司法及法制委員會抽出逕付二讀，並由台灣民眾黨黨團負責召集協商。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主席：本案經第3會期第11次會議決定，自委員會抽出逕付二讀，並由台灣民眾黨黨團負責召集協商。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案由：本院台灣民眾黨黨團，有鑑於總統府司改國是會議於一百零六年做成決議，要求法律審之言詞辯論應全面直播，並研議事實審特定案件進行直播；為推動公開透明之司法，落實總統府司改國是會議之決議，爰擬具「法院組織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明定法律審應採「原則公開、例外不公開」、事實審則採「原則不公開、例外公開」等方式公開播送，並定明於法庭空間無法容納合理人數進行旁聽時，法院得以科技設備將開庭之聲音、影像傳送至適當空間之延伸法庭公開行之。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提案人：台灣民眾黨立法院黨團
黃國昌　張啓楷　陳昭姿
	法院組織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八十六條　訴訟之辯論及裁判之宣示，應公開法庭行之。但有妨害國家安全、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之虞時，法院得決定不予公開。

前項應公開之程序，於法庭空間無法容納合理人數時，法院得以科技設備將開庭之聲音、影像傳送至適當空間之延伸法庭公開行之。
第八十四條第四項、第八十八條、第八十九條、第九十一條、第九十四條及第九十五條之規定，於前項行公開程序之法庭準用之。
	第八十六條　訴訟之辯論及裁判之宣示，應公開法庭行之。但有妨害國家安全、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之虞時，法院得決定不予公開。
	一、依據現行條文，訴訟之辯論及裁判之宣示，除但書限制外，原則上應以公開法庭行之。惟實務上，因法庭空間大小之實質物理限制，於法定出席之人外，常無法提供或僅能提供少數公眾旁聽之席位，爰增訂第二項，於法庭空間無法容納合理人數時，法院得以科技設備將開庭之聲音、影像傳送至適當空間之延伸法庭公開行之。所謂合理人數，並非擔保每位有意願旁聽之民眾均有權利進入法庭，而係指本於法庭公開之目的而為判斷之一定數量旁聽人數。且所謂適當空間，應易於維持法庭尊嚴與秩序，確保公平審判及法庭活動者人性尊嚴之要求。

二、考量延伸法庭性質上仍屬法院進行法庭活動之場所，因此審判長之權責及在庭之人應受之相關規範，仍應一併準用之，爰增訂第三項。

	第九十條　法庭開庭時，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應予錄音。必要時，得予錄影。

最高法院、大法庭於公開行訴訟之辯論及裁判之宣示時所為之錄音、錄影，應以適當方式實施公開播送。但有妨害國家安全、公共秩序、善良風俗，或造成個人生命、身體、隱私或營業秘密重大損害之虞者，得裁定不予公開播送。
高等法院、地方法院審理涉及重大公共利益或社會矚目之案件，於公開行訴訟之辯論及裁判之宣示時所為之錄音、錄影，得審酌與公共利益之關係、審判程序之公平性、程序參與人及他人權益之均衡維護等一切情狀後，依被告聲請或依職權裁定以適當方式實施公開播送。
前項之裁定，得為抗告。
除第二項及第三項情形或法律另有規定外，法庭錄音、錄影不得以任何形式為公開播送。
法庭錄音、錄影公開播送之辦法，由司法院定之。
	第九十條　法庭開庭時，應保持肅靜，不得有大聲交談、鼓掌、攝影、吸煙、飲食物品及其他類似之行為。
法庭開庭時，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應予錄音。必要時，得予錄影。

在庭之人非經審判長許可，不得自行錄音、錄影；未經許可錄音、錄影者，審判長得命其消除該錄音、錄影內容。
前項處分，不得聲明不服。
	一、現行條文第二項移列第一項。

二、為推動公開透明之司法，總統府司改國是會議於一百零六年做成以下決議：「大法官憲法法庭、最高法院及最高行政法院召開言詞辯論庭應予直播」，且要求司法院針對地方法院、高等法院以及高等行政法院、智慧財產法院第一、二審案件，例如：民刑事選舉案件、刑事貪瀆案件、危害公眾利益（例如重大經濟案件）、弱勢族群及邊緣文化的訴訟和集體訴訟、高度憲政爭議及政治重大矚目案件以及高等行政法院所有案件，尤其食品安全、環境保護、及稅法案件等，在權衡確保人民知的權利、訴訟當事人公平審判權、被告、證人及關係人的人格權與實現公開透明的正當法律程序原則之下，一年內研議法庭直播的範圍與條件。然而，至今僅憲法法庭言詞辯論，依據憲法訴訟法第二十七條，應以適當方式實施公開播送外，其他法庭直播仍未有明確法源。

三、依上開總統府司改國是會議決議之意旨，法律審與事實審兩者對外公開程度應做區分。相較於事實審，法律審所暴露與案件相關人隱私、個資或其他資訊導致侵害其等人格權、財產權之風險較小，應可認法律審應採「原則公開、例外不公開」、事實審則採「原則不公開、例外公開」之設計。爰增訂第二項、第三項及第四項，最高法院、大法庭於公開行訴訟之辯論及裁判之宣示時所為之錄音、錄影，除有妨害國家安全、公共秩序、善良風俗，或造成個人生命、身體、隱私或營業秘密重大損害之虞者，得裁定不予公開播送外，應以適當方式實施公開播送；高等法院、地方法院審理涉及重大公共利益或社會矚目之案件，於公開行訴訟之辯論及裁判之宣示時所為之錄音、錄影，得審酌與公共利益之關係、審判程序之公平性、程序參與人及他人權益之均衡維護等一切情狀後，依被告聲請或依職權裁定以適當方式實施公開播送，而若不服此裁定，得為抗告。至於所謂適當方式，端視該案件實際需求而定，不限於將錄音、錄影之內容即時公開播送，亦可選擇延遲公開播送。

四、第二項、第三項及第四項之規定，行政法院、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少年及家事法院及懲戒法院等專業法院，自應依據各該法院之組織法及所對應之審級準用之，併此敘明。

五、增訂第五項之規定，明定除第二項及第三項情形或法律另有規定外，法庭錄音、錄影不得以任何形式為公開播送。

六、增訂第六項之規定，有關法庭錄音、錄影公開播送之辦法，授權司法院定之。

	第九十一條　法庭開庭時，應保持肅靜，不得有大聲交談、鼓掌、吸煙、飲食物品、攝影、錄音、錄影及其他妨害法庭秩序或不當行為。
違反前項規定者，審判長得命其停止該行為、禁止其進入法庭或命其退出法庭，必要時得命看管至開庭時，其已攝影、錄音或錄影者，審判長得命其消除該攝影、錄音或錄影之內容。
前項處分，不得聲明不服。

前三項之規定，於審判長在法庭外執行職務時準用之。
	第九十一條　有妨害法庭秩序或其他不當行為者，審判長得禁止其進入法庭或命其退出法庭，必要時得命看管至閉庭時。

前項處分，不得聲明不服。

前二項之規定，於審判長在法庭外執行職務時準用之。
	一、第九十條第一項、第三項後段及第四項分別移列本條第一項至第三項，並酌予修正文字。

二、法庭開庭時之錄音、錄影，第九十條業已明定原則上應錄音，必要時得錄影。而當事人及依法得聲請閱覽卷宗之人聲請法院許可交付法庭錄音、錄影內容，亦經第九十條之一明文規定。上開人等既可由法院許可交付法庭錄音、錄影內容，自無再由審判長另行許可其自行錄音或錄影之必要。爰將錄音、錄影納入第一項禁止行為之列，並於第二項明定審判長處置違反規定者之依據。

	第九十三條　審判長為第九十一條及第九十二條之處分時，應命記明其事由於筆錄。
	第九十三條　審判長為第九十條第三項、第九十一條及第九十二條之處分時，應命記明其事由於筆錄。
	配合第九十條及第九十一條之修正，爰修正本條。

	第一百十五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五月二十七日修正之條文，自一百零六年一月一日施行。

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十二月七日修正之條文，自公布後六個月施行。

中華民國一百十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修正之條文，除增訂第七條之一至第七條之十一，自一百十一年一月四日施行外，自公布日施行。

中華民國一百十一年五月三十一日修正之條文，除第十七條、第十七條之一、第十八條及第三十七條自公布日施行外，其施行日期由司法院定之。

中華民國○年○月○日修正之條文，自公布後三個月施行。
	第一百十五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五月二十七日修正之條文，自一百零六年一月一日施行。

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十二月七日修正之條文，自公布後六個月施行。

中華民國一百十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修正之條文，除增訂第七條之一至第七條之十一，自一百十一年一月四日施行外，自公布日施行。

中華民國一百十一年五月三十一日修正之條文，除第十七條、第十七條之一、第十八條及第三十七條自公布日施行外，其施行日期由司法院定之。
	為確保相關準備工作，明定修正之條文，自公布後三個月施行。


主席：報告院會，本案因協商已經超過一個月，沒有辦法達成共識，我們依照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七十一條之一規定，由院會定期處理，因此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現在進行廣泛討論，依照登記順序發言，並截止發言登記。

首先，我們請莊瑞雄委員發言，沈伯洋委員請準備。

莊委員瑞雄：（15時46分）謝謝主席、各位在場的媒體朋友、立法院的同仁。今天我看大家手上所拿到的再修正動議，我相信本院所有的委員在今天中午之前沒有人看過，也就是說這關係到整個法制的重大變革，沒有在我們的委員會裡面，曾經有任何一個立法委員好好地做討論，這很可惜！我們一直在強調的委員會中心主義，在台灣民眾黨今天所提出將對司法變革重大的一個議案裡面，它卻完全違背了。按照中華民國憲法第八十條規定，法官是要依照法律獨立審判，不受任何的干擾，如果今天我們這樣的一個條文通過了以後，我很擔心變成人民的公審。

在我國的法制裡面，不管是民事訴訟法或者在刑事訴訟法，如果是違背了公開審理，那一定是構成判決違背法令，都可以上訴到最高法院。可是我們今天特別要提出來的是，讓陽光照進法院，那是好事，可是如果變成人民的一個公審的話，本席倒期期以為不可，尤其是現行法制裡面，我們只要在訴訟當中把證人傳到法庭上來，審判長或訴訟代理人在詰問證人的時候，證人只要認為有特定人旁聽，他就沒有辦法完全做陳述，這個時候本來法官再命旁聽的人全部都退庭，也就是說要真實的發現，這個時候法官就發揮關鍵的力量。

這一部修法本來的目的就是，因為法院沒有公開審理，陽光沒有照進去，沒有辦法讓社會有所信任，但是我們卻又把社會重大案件或矚目案件到底可不可以公播？我們又把它交給法官。你不信任法官，你又把最後的權責又交給法官，這個實在是沒有在立法院裡面好好地討論，我相信這個疑慮沒有辦法解除。最高法院是一個法律審，法律審要來公播，各個政黨大家來好好討論，但是涉及到事實審，常常在審酌的是犯罪的一個事實，無罪推定，大家也不要忘記了，如果公播今天立法院把它給通過了，好了，檢察官起訴完以後，到法庭上是不是形同一個標籤，然後讓社會來公審？本席認為重大法制的改革，在野黨不要「食緊挵破碗」。
主席：謝謝莊瑞雄委員的發言。

接下來請沈伯洋委員發言，吳思瑤委員請準備。

沈委員伯洋：（15時50分）謝謝主席，因為這是一個非常複雜的議題，所以我就直接順著剛剛莊瑞雄委員講的繼續往下講。這個畢竟是一個複雜的議題，竟然是用這樣一個「嚕」過去的方式、協商過水的方式來討論，我覺得是期期不可。

我剛剛都有聽整個協商，協商的時候有說這是一個可以增加司法公信力的方式，其實我認為正正相反。因為現在民眾黨所提出的這個案子，最主要是限制在言詞辯論這方面的公開，言詞辯論這方面的公開在引述這些證人或者鑑定人說法的時候，其實就有可能是斟酌在法律上的爭點、證據法則等等之類的。當民眾在看這一些可能經過其他人剪輯過的或者單純這一方面的直播，卻沒有看到前面陳述的時候，他會認為法院怎麼會做出這個判斷？這跟我想的不太一樣！當這個感覺出現的時候未必是增加司法的公信力，所以到底開放的範圍應該是怎麼做，其實很有研討的必要。

當然民眾黨一直在講司改國是會議的時候有講到法庭直播，可能是在文字理解上有點錯誤，明明司改國是會議講的是要研議，研議之後有沒有研議？有啊！研議了一年之後發現認為憲法法庭是目前最適合直播的，所以做了憲法法庭的直播，這就是現在的結論啊！為什麼這一個結論不被接受？應該針對這個結論來討論，今天為什麼在法庭直播會有民粹的風險？為什麼會有剪輯的風險？會有證人跟鑑定人不能夠或不敢出來做證的風險？為什麼會有兒少還有這些婦女團體所提出的風險？理由很簡單，因為它是一個專業判斷，法官今天面對的其實是兩個人、三個人之間的一個正義之爭，當專業的判斷淪為直播、淪為每一個公審對象的時候，這並不是一個妥當的現象。

不然我來講，假設今天我很重視我的生命安全，我要動手術，請問我要不要要求我的手術做全國的直播？如果我今天坐飛機，我很重視飛航的安全，我要不要要求以後開飛機都要全程直播？聽起來好像很有道理，公開透明啊！但問題是，這就是一種侵犯專業的態度，以後大家會不會開始變成我不要犯錯，我只要按照SOP，稍微有點風險的行為我不做，為什麼？因為全程在直播。這樣的話就是把專業棄於不顧，反而是用一種人民直接用眼睛觀看的這種威嚇上的力量去影響整體的進行。

這跟立法院不一樣，立法院是政治責任，立法院要讓人民看到到底有沒有去代表選區的人民說話，立法院要有多元的討論，立法院必須要有政治的責任，所以立法院有直播。但法庭要處理的是個案的正義、處理的是當事人之間的關係，用這樣的一個方式貿然地直播，其實就是對當事人的不尊重，也是一種非常嚴重對正義的侵害。謝謝。

主席：謝謝沈伯洋委員的發言。

接下來請吳思瑤委員發言，林國成委員請準備。

吳委員思瑤：（15時53分）謝謝主席，我想問一個會率眾衝北檢、包圍北院、動員民粹、鬥臭司法，現在要變本加厲提出法庭直播這個政黨的主張、鼓吹媒體的公審有什麼正當性？我更要問立法委員非法取得偵訊的光碟，變造音檔上質詢臺來惡整官員、操弄司法，這種立法委員所主張的司法正義誰能相信？法庭直播等於司法透明嗎？錯、錯、錯，大錯特錯！直播不等於真相，公審絕對不是正義，不是每一個人都像黃國昌喜歡活在直播間，以為直播可以解決所有的問題。

民進黨三個反對：反對一人綁架全立院急就章式的法庭直播；民進黨反對全黨救一人，為柯文哲量身訂做的法庭直播；民進黨反對藍白合政治交易式的法庭直播。為什麼我說這是一人綁架全立院急就章式的修法呢？剛剛很多委員提到了司改國是會議只是要求研議，而不是決議，但是經過八年的討論，就是因為爭議過大沒有共識，所以在臺灣法庭直播沒有上路。但是黃國昌立委用一個人的意志，提出逕付二讀的法案，協商只是過水，要倉促地訴諸民粹來修法，這難道不是急就章、不是一人綁架全立院嗎？而這更是全黨救一人，為了柯文哲案，拿司法改革來遂行妨礙司法的政治目的，進行個案的全民公審，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

這更是一個赤裸裸政治交易的修法，我手上拿到一個吹哨者今天的爆料，國民黨團在今天12點多發布訊息給國民黨的立委說：今天下午法院組織法有關法庭直播的修法，此案關係重大，不但攸關藍、白合持續合作，更與大罷免息息相關，懇請國民黨委員共體時艱，進場來待命表決。這不是赤裸裸的政治交易嗎？拿司法改革來做救大罷免的政治交換，這樣子的修法有什麼正當性？

民進黨要再次說，直播不能解決所有的問題，請立法院三思再三思。

主席：謝謝吳思瑤委員的發言。

接下來請林國成委員發言，陳昭姿委員請準備。

林委員國成：（15時56分）院長、我們全國的人民，大家好。台灣民眾黨提出法庭直播的修法，只有讓法庭打開門戶來審查，做到的是公開審判、透明審判，讓大家看得到、讓大家聽得到、讓司法的陽光進入法庭。在立法院所討論的任何一個法案，沒有什麼暗盤，只有大家共同來商討。但是，法庭直播真的有那麼恐怖嗎？法庭直播不是個案通通可以直播，只有針對兩個議題：社會高度關注的案子，以及牽涉到公共利益有影響的案子。在有條件、有配套，經由聲請，由法庭法官來做裁定，這叫做什麼？這叫做有規律、有方法的法庭直播，不是今天你說要直播就直播。其實這些東西只有兩個重點，那為什麼要把它複雜化？

所以，我認為這次台灣民眾黨提出來的修法，它是回應司法的共識，補足現行法源的不足，所以我們提出這些修法。另外一個，也就是大家疑慮的，區分事實審查跟法律審查，這裡面都規定得很清楚，事實審跟法律審，這都分得很清楚、寫得很清楚，我不知道為什麼大家還要去誤解這個法有什麼陰謀。這個法通過，柯文哲用不到；這個法通過，也不是只有民眾黨在用，是臺灣人民在用。所以這個設計的防止機制都已經寫得這麼清楚了，我不曉得為什麼我們其他同仁一直還要把它扭曲事實？

司法改革要從直播開始做起，雖然不是萬能丹，但是最起碼讓陽光照進司法，這是很重要的。

主席：謝謝林國成委員的發言。

接下來請陳昭姿委員發言，劉書彬委員請準備。

陳委員昭姿：（15時59分）主席、各位同仁，司法是國家民主最後的一道防線，但是臺灣人民對司法的信任度相當低，根據民調近六成的民眾對於賴政府的司法改革是不滿意的，有七成的民眾支持法庭直播，其中民進黨的支持者是60.8%，高達六成。法庭直播跟柯文哲有什麼關係？是現在才有的嗎？2016年蔡英文就職演說得到最多掌聲及得到最多歡呼的那一句就是司法改革，半年後舉行司改國是會議，就做出了法庭直播的決議，但是8年執政過去了，現在是第10年。

我剛剛非常的驚訝，在院長主持的三黨協商中，司法院跟法務部竟然說：當年只是要研議，沒有要施行。難怪啊！難怪啊！我不管司法界如何努力，你們永遠成為執政黨最弱的一環，永遠是滿意度最差的一群。執政黨執政以後教會我們什麼事？執政代表髮夾彎、執政代表雙重標準、執政代表反改革，而民眾黨長期以來就主張要司法改革、讓司法變得更公開、讓人民可以相信司法，我們推動法律直播的目的就是在這裡，我們在談事實直播的部分，大家對法律直播比較沒有爭議，這個劃時代的修正案，我們其實是很有範圍限制的。

請大家聽清楚，不要老是拿這些芝麻小事來做比喻，涉及重大公共利益以及社會矚目的事件，而且涉有保護跟安全措施及依法不公開的審理，本刑5年以下以及商業審理等等都不會納入裡面，而且最重要一點是要經過法官的審酌跟同意，證人保護有很多的方法。我要說的是，法庭直播是一個民主的方向，無法回頭，如果有適當的案子，你也擋不住，如果沒有適當的案子，你也禁不了直播，我們希望陽光照進法院，讓臺灣人民可以看到法官是怎麼審理的、檢察官是怎麼主張的及律師是怎麼辯護的，全國人民都可以來檢驗啊！

司法是民主國家最後一道防線，不該關起門來審判，人民有權利知道真相。民進黨你們怕什麼？你們說要司法改革，你們怕什麼？你們怕我們看到法院裡的問題嗎？你們怕法官審理有瑕疵嗎？你們怕檢察官的證據站不住腳嗎？你們怕什麼呢？如果沒有政治干預、如果沒有不當的干預，你們在怕什麼呢？司法的進步要經得起考驗，絕對不是關起門來用黑箱作業，司法的進步也不是只靠法律的條文，它需要有公開的直播，為了讓這個社會更公平正義，為了找回人民對司法的信心，現在已經非常不及格的不及格了，頂多三成的信任度，民眾黨推動法庭直播就是希望更和諧，大家活得更安心，很多國家都已經在執行直播了，包含美國、加拿大、韓國、巴西、南韓、印度、印尼、紐澳及南非，到處都有直播，請查清楚。謝謝。

主席：謝謝陳昭姿委員的發言。拜託各位委員能夠尊重發言委員的權益。

接下來請劉書彬委員發言，張啓楷委員請準備。
劉委員書彬：（16時4分）主席、各位同仁，長期以來大家關心的法庭直播，昨天在政黨協商當中終於有了進展，藍、綠、白三黨針對法院組織法的修正草案進行政黨協商，在62分鐘對5條條文的協商當中，司法院副秘書長王梅英和民進黨的代表充分表示意見，5條條文當中達成了3點的協議，但是在第九十條跟第一百十五條的關鍵條文當中，因為司法院跟民進黨的態度消極被迫保留，有些人擔心法庭直播會侵害隱私，事實上，我們在法案當中已經將範圍限縮到了重大公眾事件，並排除了家事案件、涉及隱私的案件，至於直播畫面的設定，如何保證證人都有前例可循，例如在南非的Pretoria高等法院就具體的指示直播是怎麼樣進行的、設備要怎麼擺放、鏡頭不能對特定的人進行特寫，訴訟程序的成因倒是可以全程的播送，就像許玉秀大法官所說的，法庭直播不是馬戲表演，也不是洪水猛獸。有些人一直以一些娛樂性的直播嘲弄法庭直播，是故意看不到法庭直播的莊重性還有嚴肅性，法庭直播的背後正是社會輿論的期待，可以大大的提升司法公正性，並消除司法的不透明而造成的負面印象，更重要的是社會法治教育。在520賴清德總統就職周年的時候，不滿意度最高的部分就是司法改革，我們不是要求全部的公開，而是在尊重國安、隱私、商業機密的前提之下，讓人民可以看見審判的過程，這不是獵巫，而是民主的基本要求，是對民主法治最基本的信任。法庭直播是臺灣司法改革的重要一步，我們不會停下腳步來，也不會把繼續研議當作拖延的藉口，要讓陽光照進到法庭來，也讓臺灣跟世界進一步的接軌，這一步我們一定要走下去，請大家支持在今天讓法庭直播的條文能夠三讀通過，謝謝大家。

主席：謝謝劉書彬委員發言。

接下來請張啓楷委員發言，吳秉叡委員請準備。
張委員啓楷：（16時7分）民進黨為什麼這麼怕陽光照進法庭？民進黨到底要掩飾什麼呢？剛剛在朝野協商的時候，發現民進黨對法庭直播誤會大了，之前吳思瑤委員已經誤會了，說只有共產國家才有法庭直播，被糾正之後，剛剛的朝野協商，柯建銘總召竟然又講全世界只有共產國家才有法庭直播，事實上，加拿大、紐西蘭、英國、印度、印尼連非洲的南非都有，全世界七大洲除了南極洲之外，六大洲都有法庭直播，民進黨連總召柯建銘到今天都還搞不清楚人家已經是多麼進步，陽光早就射進法院了，民進黨到現在還在掩蓋！民進黨到底要掩蓋多少的弊案呢？

我們要特別強調，台灣民眾黨在20號到22號特別做了大型的民調，有高達71.1%的臺灣民眾是支持法庭直播的，裡面包括不偏任何黨派的72.3%，民進黨啊！雖然他們的立院黨團、民進黨政府到現在反對，可是民進黨的民眾高達60.8%是贊成的，民進黨的立法委員，你們要對不起你們的選民嗎？請看看民調，60.8%的民進黨支持者要求法庭直播，因為法庭直播是司法改革的一部分，也是符合全民期待的。剛剛民進黨立委還在強調，這會變成什麼全民公審，我唸一段大法官許玉秀在2017年司法改革會議第四組結論的時候的話，他說法庭直播這件事不是草率決定的，像他們的第四組大家早就討論過好幾輪，各種反對的聲音那時候也被提出來，有人說什麼擔心證人不敢作證，怕曝光、影片影響隱私還有什麼直播經費，這些問題都有委員回應說用技術都是可以解決的，可以打馬賽克、聲音可以變造，甚至限制涉及公益事件的某些事情都是可以做一些技術性的，最重要的他說什麼？是重大的法案，涉及重大的公益才直播，而且像食安、環保、集體訴訟、貪污、選舉這些案子，不涉及個人隱私，全民是期待的。

台灣民眾黨這次的提案非常溫和理性，就是以2017年國是會議的結論作為基準。

主席：好，謝謝。

張委員啓楷：我們只有重大的法案，還有社會公益，我們已經做了一個最理性的改革，請民進黨不要再擋陽光射進法庭。謝謝。

主席：好，謝謝。謝謝張啓楷委員發言。
接下來請吳秉叡委員發言。蔡易餘委員請準備。

吳委員秉叡：（16時11分）主席、各位同仁。我剛剛在臺下認真聽，聽得好難過，民國80年11月1號本席就任地方法院的法官，被他們講成說現在法庭才要陽光照進去，我們的訴訟法你去看，我們是公開審理主義！任何人，只要不是特別的案件，都可以走進法庭去旁聽，當然如果法庭不夠大，旁聽的人太多太擠的時候，用其他方式來處理。我們開庭的過程中全部都是要錄音的，這些錄音檔從頭到尾將來你都可以聲請拿出來播放，如果你是當事人有權益問題的話，所以我們幾十年來都在踐行一個公開審理主義。結果民眾黨的委員到今天講我們要讓陽光照進法庭，以前好像都是黑雲密布、以前都是黑箱，是這樣嗎？你對訴訟的審理了解多少？

再說，司改國是會議得出的是法庭直播的研議，經過研議之後也有成果，並不是沒有。大家一致認為，憲法法庭的判決，因為不涉及個案，是涉及到整體制度的審理，最適合直播，所以我們現在憲法法庭的審判是有直播的。直播的結果呢？請問民眾黨跟國民黨對直播的結果有接受嗎？對憲法法庭的判決，直播之下你們還是反對啊！還是一直罵啊！所以直播不能夠造就當事人對於這個審判能不能同意，你們現在為了對於憲法法庭要下毒手，把憲法法庭等於實質廢掉啦！所以真正有在直播的你們也不滿意啊！結果大家來看看，將來要適用的跟它很有直接關係的，無論是法官的團體，無論是檢察官的團體，無論是律師的團體，無論是精神鑑定、法律鑑定的團體，無論是婦幼的團體，所有的團體都反對這個法庭直播。

我在這個地方誠懇地呼籲我們的同仁，我們立法委員是選民的付託，當然有的人是區域的，有的人是不分區的，可是無論如何我們都要謙遜，我們要去聽聽社會大多數的聲音，絕大多數的團體跟法律相關的法學界，包括教授們全部都反對的時候，你在這個地方一意孤行，別人的意見你完全聽不下去。今天中午才拿出修正案，又再搞突襲性的立法，到底要搞到什麼時候啊！謝謝大家。

主席：謝謝吳秉叡委員的發言。

接下來請蔡易餘委員發言。鍾佳濱委員請準備。
蔡委員易餘：（16時14分）主席、各位同仁，很遺憾的，這個禮拜要處理的法院組織法，是由黃國昌提出逕付二讀，沒有經過委員會的審議，直接想要強渡關山、想要在沒有委員會處理的情況之下，就要給它通過。要不是莊瑞雄委員在司法及法制委員會特地排了法院組織法的公聽會，事實上，這一案在委員會根本沒有被討論的機會，這就是黃國昌一路在講委員會中心主義嗎？胡說八道！委員會中心主義被你們糟踏至此！

在公聽會時現場很多的意見，包括我也有去發言，臺灣現在沒有法庭直播嗎？你們也是亂講！你們也剛去參加了憲法法庭，憲法法庭的法庭直播，很多人都有在看，那就是經過司改會後，現在憲法法庭有了法庭直播，是針對法律上的論戰，不涉及到個案，不涉及到當事人，所以這部分適合法庭直播，司法院就採納做法庭直播，所以臺灣現在就是有法庭直播。為什麼黃國昌、民眾黨，你們還要強推這樣的法案？你們就要把你們想像的法庭直播，伸到地方法院、伸到高等法院，甚至最高法院！在審理的過程，你們就想把你們的手伸到法院去，你們說是陽光照到法院，現在法院沒有公開審理嗎？

現在縱使是對於法院的偵查錄音帶，在法院都可以播送，你只要去旁聽，任何第三人也可以聽到偵查錄音帶的內容。所以民眾黨去旁聽，你們有聽到內容啊！我一直在想，很奇怪，臺灣現在就有法庭直播。適合法庭直播，不涉及到個案、不影響事實審的，有法庭直播，已經有事實審的，會影響到作證自由表達的狀態，或者是在當鑑定人時，他會不會受到外界的壓力？這個都是會遇到的，尤其很多醫療事件的鑑定人，他的壓力是很大的，所以不希望被公開播送。

我就覺得奇怪，為什麼民眾黨要強推？後來我才看到你們今天的版本，第九十條第八項，你們寫「經過法庭公開播送的錄音、錄影，不受第九十條之四的限制」。第九十條之四是什麼？持有法庭錄音、錄影的人，所取得的錄音內容，不得散布、公開播送或違反正當目的使用。所以你們的目的，就是黃國昌「烏白」用錄音內容，你們想脫罪，你的腳尾飯事件都不講清楚，現在就送這個版本來，要給自己脫罪，有夠丟臉！有夠可恥的！

主席：謝謝蔡易餘委員的發言。

接下來請鍾佳濱委員發言，沈發惠委員請準備。

鍾委員佳濱：（16時18分）主席、在場委員先進，大家看看周遭，有看到國民黨的委員或國民黨要上臺發言的委員嗎？沒有。有看到民眾黨的委員？40個委員中有這個案子的提案委員黃國昌委員嗎？主張這個案子的黃國昌委員嗎？沒有。他不在這40個登記發言名單當中，人家說有一好沒兩好，魚與熊掌難以兼得，但是人的文明在制度上，我們力求取其利避其弊，所以要有司法審判、司法公正，全國人民都希望得到。因此在憲法設計當中，我們要求獨立審判，不受外力干預，表達在哪裡？表達在法官是終身職，不受政治力影響。表達在哪裡？表達在集會遊行法當中，法院外面有禁制區，避免群眾暴力來干預。這是我們要求要審判獨立的，但是另一方面，我們也擔心法官獨裁，所以要公開審理、要開放旁聽、要能夠有外部監督。所以在這兩個之間我們去取捨，直播有錯嗎？直播只是個工具，放在哪裡對，放在哪裡就錯！

我們來看一下，主張要直播的人認為直播就是公開旁聽的一個延伸，不受旁聽空間的限制，任何地方都可以旁聽。聽起來十分美好。但是我們要來問一下，當科技有辦法錄影的時候，法庭有開放錄影嗎？有開放錄音嗎？有開放攝影嗎？有！但是限定於法庭為了確保審理的公正客觀所做的一種存證式的要求。美國的法院到現在一樣不可以在法庭裡面拍照，只能用手繪。所以在這個時候我們要問的是：直播要追求的是什麼？直播要追求的是真實。但是這個真實已經被提案的黃國昌委員扼殺掉了，他親身做了一個示範，他在應該以事實為基礎的國會質詢當中播出了一個模擬帶，到現在他也不願意說明哪些是真、哪些是假，因此在這個時候有人說：國會已經沒有真實了，直播的結果在黃國昌的作用之下，已經不能代表真實，就算你看到直播，你也不曉得那是不是真實。更何況我們現在法院的錄影錄音都是做為未來證據勘驗當中一個很重要的客觀標準，當有了直播，任何人取得這個素材，他任意剪接，法院沒有人可以保證什麼是真實。扼殺司法獨立公正莫此為甚！請黃國昌出來面對！

主席：好，謝謝鍾佳濱委員的發言。

接下來請沈發惠委員發言。陳亭妃委員請準備。

沈委員發惠：（16時22分）各位同仁，眼前我們大家討論的是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由中國國民黨黨團、台灣民眾黨黨團聯手逕付二讀的法院組織法的修正案。這個修正案的條文包括第八十六條、第九十條、第九十一條、第九十三條、第一百十五條等5個條文，修法的核心就是法庭直播，剛剛大家都講了很多，但事實上現行的法院組織法第八十六條早就已經明定：「訴訟之辯論及裁判之宣示，應公開法庭行之。」也就是說，公開審判已經是我們現有法令的原則。不是說不直播就不是公開審判耶！也不是說公開審判就一定要法庭直播耶！不是說一定要開放黃國昌進去咆哮、要開放館長進去「訐譙」，這才叫做公開審判耶！

這幾天大家看到非常多團體，包括中華民國法官協會、中華民國女法官協會、臺北律師公會、台灣法學會、民間司改會、台灣刑事法學會、全國律師聯合會、劍青檢改會、中華民國檢察官協會、臺灣司法精神醫學會、台灣法醫學會、中華民國法醫師公會、婦女新知基金會、台灣伴侶權益推動聯盟等等，這麼多團體大家都提出質疑、大家都對這樣的修法有疑慮！你們現在要說這些團體統統都是綠營的側翼嗎？你們要罵這些團體都是「綠蛆」嗎？

大家為什麼有疑慮？非常簡單！因為在現在的狀況之下，開放法庭直播是有一些風險的，這些風險包括輿論公審，包括網路霸凌，包括造成案件的證人、鑑定人出庭的壓力甚至不願意出庭，甚至不利於事實的調查，影響公開審判、侵害訴訟當事人的訴訟權，甚至對無罪推定原則也都有侵害！對於引起司法界這麼多疑慮的法案，你們要說清楚！黃國昌站出來說清楚！張啓楷站出來說清楚！為什麼要逕付二讀？這個講清楚就好了！至於內容，如果不是逕付二讀，我們來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好好辯論！講清楚啊！民眾黨！為什麼要逕付二讀？為什麼司法界有這麼多反對意見，你們要逕付二讀？為什麼？為什麼要逕付二讀？這一屆的國會就是這種惡例，為什麼現在大家想改變國會的結構？就是因為所有的案子你們都這麼幹，請司法界人士看清楚。

主席：謝謝沈發惠委員的發言。

接下來請陳亭妃委員發言，黃捷委員請準備。

陳委員亭妃：（16時25分）謝謝院長，我們在立法院這麼久，我算是第五屆了，我第一次修法參與了一個完全沒討論，而且有那麼多人反對，從專家、學者到所有的團體，而且這些團體還包含了兒少、婦女、司改團體，他們都站出來反對，甚至公聽會也是幾乎一面倒，不是反對就是保留立場，結果我們今天居然要在立法院裡面來表決這樣極具爭議的案子，完全沒有討論，甚至是一面倒的反對與保留立場，我要說的是曾幾何時，我們的立法院已經變成是這樣的一言堂嗎？

我們所看到的法庭直播的問題是非常多，而且非常的複雜，現在就已經有很多的證人、鑑定人根本不敢上法庭，如果未來直播之後，請問這些人是不是要背負更多的輿論壓力而不敢說實話，甚至不敢擔任證人或鑑定人，請問，事實的真相如何查清楚？民眾黨所提的修正動議說可以變聲、可以變像、去識別化，請問，難道這樣就不能辨別出身分了嗎？為什麼要這麼的草率？我們大家可以好好的討論，不是不能討論，而是針對所有的問題來討論。

如果在案件審查之前必須吵一番是不是要裁定公開播送，那是不是經由這樣來來去去的過程，又延遲了整個訴訟程序，而讓整個訴訟程序延宕，造成審判更沒有效率，這都是我們所擔心，而且要去討論的，為什麼到今天我們根本都還沒有就事實討論就要表決了，到底是誰在搞鬼、到底是誰在堅持？

我們認為民眾黨應該懸崖勒馬，不要拿所有的訴訟、公開訴訟的程序來做兒戲處理。

主席：謝謝陳亭妃委員的發言。

接下來請黃捷委員發言，黃珊珊委員請準備。

黃委員捷：（16時29分）主席、各位同仁，大家午安。在今天中午之前，我不知道大家手上有沒有看過目前準備要通過的這個版本，我相信都沒有看過，因為大家手上目前拿到的再修正動議，直到今天中午才出現，所以又來了，黃國昌跟傅崐萁又來了！再次透過突襲式的立法，用這種粗暴的方式，委員會完全沒有討論過就要逕付二讀，甚至到今天中午才拿出這個最高機密的版本，這是你們要的委員會中心主義嗎？這麼爭議的法案，難道不需要在委員會好好討論嗎？要不是莊瑞雄委員排了一個公聽會，在此之前，這個法案是完全沒有被討論過的，更不用說現在有高達30個團體反對目前的這個提案，甚至包括法官協會，包括法學會，包括律師聯合會、檢察官協會，全部都反對，審、檢、辯、學四大類法界的團體全部都反對，現在黃國昌卻要強行通過，甚至他人都沒有來到這裡，甚至他人都沒有準備上來發言，這樣子的爭議法案是可以這樣隨便粗暴通過的嗎？到了今天中午黃國昌提出的這個修正版，其實是換湯不換藥，也沒有解決目前外界最核心的疑慮，因為他們說今天中午的版本新增了變聲、變像的保護條款，但請問這個有用嗎？證人光是想到他要上全國的直播，被像黃國昌、被像館長這樣的人來公審，請問他們還敢出庭嗎？而且從作證的內容，大概就可以猜到是哪一位證人，庭外他們可能遭到肉搜、被騷擾，甚至家人的安危，這些都是必須要保護的，請問這個法案有保護到他們嗎？完全沒有，他們還辯稱沒有啊，他們只針對社會重大矚目的案件而已。不就是這些重大的案件最容易淪為這些流量的秀場嗎？今天這個影片如果被播出去，明天可能會遇到什麼事情？除了證人被騷擾，最有可能就是被他們剪成各種的假訊息、剪成各種的抖音，到處去攻擊特定的人，把它做成梗圖，然後在網路上進行公審，到時候如果發生這樣的事情，誰來管、誰來罰？

所以我必須要說，全世界最喜歡法庭直播的是哪一個國家？就是中國，他們最喜歡用這種方式進行公開的羞辱和政治的審判，過去在中國被消失5年的李明哲就是一個血淋淋的例子，讓審判淪為表演、戲劇。所以拜託大家，我們司法有需要學全世界最壞的一個榜樣嗎？所以司法的直播、法庭的直播並不是打開透明的窗，而是打開地獄的大門！希望大家可以讓司法得以被尊重，尊重司法獨立以及司法的尊嚴，保護每一位證人跟受害者，請大家共同反對這個提案！

主席：謝謝黃捷委員的發言。

接下來請黃珊珊委員發言，王義川委員請準備。

黃委員珊珊：（16時33分）院長、各位同仁。我想今天修正的法院組織法，對台灣民眾黨來說，我們是要具體落實公開審理原則，法院公開審理原則本來就是我國審判實務上的重要原則，法院審理的過程基本上不會限制任何民眾來做旁聽，只有特殊的案件，例如性侵或兒少或攸關國家安全或國家機密等，本來依法就有限制，例外不公開，所以審理公開是讓法庭的審判過程可受公評、接受檢驗。同樣的，檢察官提起公訴，也要對所持有的理由跟證據，經過公開審理的過程中被檢驗，以往的公開審理開放民眾到法院旁聽，但是因為法院、法庭的空間有限，所以現在法院所行的都是所謂的延伸法庭，就是開放另外一個空間跟法庭現場同步連線，供民眾現場旁聽，但是因為受限於空間，所以還是有限制人數，同樣現在因為科技的進步，公開審理可以透過法庭不管是以直播，或公開播送的方式，或其他適當的方式，與延伸法庭意義是一樣的。

所以這次修法，民眾黨的版本清楚的表達了法律審原則上公開，例外不公開。長期以來憲法法庭已經實現了現場直播，但是攸關人民權利義務非常劇烈的，叫做最高法院所謂的大法庭，大法庭有做了幾個判決，造成了民眾權益嚴重的影響，首先保險可以作為強制執行的標的，這是最高法院的解釋，造成了非常多的影響，還需要我們立法院來修法善後；另外，最近刑事大法庭做成新的刑事裁定，對於打詐條例的見解，認為車手的犯罪所得只是他所得的那幾千塊錢，這個也要我們立法院善後；這也是為什麼我們認為法庭的法律審一定要公開，因為這些攸關人民權利義務的相關裁定，非常的劇烈，我們也希望了解引進國民法官制度，也就是我們現在的制度，國民要怎麼當法官？國民要有一定的法律素養才能夠當國民法官，如果社會重大矚目或重大公益事件能夠公開這些相關程序，讓民眾更進一步了解司法的程序，在他們被選為國民法官之後，才有辦法當一個更適任的國民法官。而事實審部分，我們認為原則上是不公開，例外才公開，所有例外條件，我們也已經在法條上解釋得很清楚，不會侵害到現有……或者是影響比較小的，所以不用擔心每個案子都會被公開。重要的是，這需要當事人聲請，還有法官的裁定。

主席：謝謝黃珊珊委員的發言。

接下來請王義川委員發言，林楚茵委員請準備。

王委員義川：（16時36分）謝謝主席。今天這個案子國民黨全部「閬港」，連一個都沒有來登記發言，你們現在在被罷免期間，法官說這條文不能通過，律師也說不能通過，檢察官也說不能通過，整群有讀書的這些人都說不能通過，你們還傻傻的支持，被罷免是剛好而已！

今天為什麼黃國昌、民眾黨這麼堅持要處理這條？白話文簡單講，就是「腳尾飯事件」要除罪化，偵訊光碟重製公開播放除罪化，改天法庭上的錄影重製示範帶除罪化，這就是他們的目的。奇怪！公開直播之後，有人拿去剪，如果要剪，大家都可以剪，沒辦法，因為「草仔」和「葱仔」剪這種帶子是專長，剪一剪之後，整個公審審到一半，連法官都要出去看直播，擔心等會一判下去，出去會有事情！直播的時候，「草仔」跟「蔥仔」整群人公審那個檢察官，說檢察官亂說，等下出來要把他怎樣、怎樣，這就是「草仔」跟「蔥仔」的專長。

簡單舉一個例子，假設有一個市長叫做阿伯，有一個生意人要送錢給這個阿伯，阿伯正在騎腳踏車，騎著騎著，當生意人要送錢的時候，阿伯說：我們沒有在收這種錢。送的人說：沒關係，你收啦！然後這個阿伯就沒說話了。結果這些「草仔」跟「蔥仔」會怎麼剪？這些「草仔」跟「蔥仔」會說那個人要送錢的時候，阿伯有說我們沒有在收這種錢。就剪到這裡而已，後來那個阿伯沒說話，對不對？但阿伯就說：嗯、嗯，放著、放著。這段是真實的，結果「草仔」跟「蔥仔」剪一剪播放下去，然後說：你看！阿伯就沒收錢啦！你說不是啊！後面那個阿伯有說：錢放著、放著，我在騎腳踏車，沒空，放著、放著。這段都沒有出現，你還要跟大家說沒有，是「草仔」跟「蔥仔」斷章取義，講這樣不通喔！來不及了，因為「草仔」跟「蔥仔」還有很多假帳號，一直拿來圍剿，這就是民眾黨這次提出這個案子的關鍵，所以你說要公開直播，遇到「草仔」跟「蔥仔」把人家的帶子亂剪，創造假訊息，然後公審法官、公審檢察官的時候，那這個案子在我們臺灣就沒用，所以國民黨等一下投票時要注意，如果你們再支持這個案子，就是替罷免添柴火，大罷免就大成功啦！

主席：謝謝王義川委員的發言。

接下來請林楚茵委員發言，范雲委員請準備。

林委員楚茵：（16時39分）謝謝主席，還有我們立法院所有同仁。今天早上可以說是萬里無雲、豔陽高照，可是就在我們今天下午三點多要準備開會之後，我想所有朋友都看到了，那就是外面突然烏雲密布，甚至是雷雨交加。我們希望現在審查的這個法案所代表的，就跟我們現在司法的前途一樣，民眾黨說要讓陽光照進來，但我要講，這是讓我們的司法更加堪憂，所以本席要強烈地反對。

所謂的公開審理並不表示就一定要隨時直播，臺灣本來就是公開審判啊！哪一個審判沒有公開？只有中國共產黨才會抓樣板來演給大家看，但是沒有想到民眾黨居然要提一個跟中國共產黨學習的公開審判直播。我要強調的是，臺灣的司法一直以來就是公開審判，所以本席要強烈地反對，因為法庭不是秀場，司法的審判不應該透過全程直播的方式進行。

今天早上我們看到國民黨的委員，你們到底知不知道，民眾黨在最後一刻、在今天中午才拿出來的法案，其內容到底是什麼？在這麼多法界人士都反對的時候，難道你們現在的一個表決真的就要淪為為黃國昌腳尾飯示範帶開綠燈的幫手嗎？要幫黃國昌的腳尾飯除罪化嗎？所以現在就變成是黃國昌示範帶未來就可以就地合法嗎？

我要提醒國民黨，如果你們怕罷免就不應該現在成為民眾黨的附隨小弟，對於這個充滿爭議、未來可能更會殘害到所有事件當事人，甚至是證人的法律跟權利義務的這樣一個法案，如果此刻、等一下5點鐘的表決你們同流合污，那就更坐實了過去這一直以來藍、白聯手不只是在法案、在預算上殘害國家，現在甚至要把手伸向司法。

我提醒藍、白這一陣子以來，聯手因為自己的私利所創造的國家亂象已經讓人民受不了了。如果今天在黃國昌的拜託、懇求之下，國民黨跟著一起聯手，那麼民眾只會覺得要終結藍、白亂象就只能大罷免、大成功！

主席：謝謝林楚茵委員的發言。

接下來我們請范雲委員發言，李柏毅委員請準備。

范委員雲：（16時43分）非常遺憾，黃國昌再次聯手國民黨綁架立法院，踐踏我們的民主、傷害我們的專業。民眾黨團提出法院組織法修法，4月一讀，5月逕付二讀，直到6月還是民進黨的莊瑞雄召委召開公聽會。這個法案從一讀到今天等一下的表決才短短70天，黃國昌宣稱他要推動司法公開透明，難道這個過程完全不需要民主討論嗎？根本沒有在委員會進行審查！

藍營因為怕罷免，剛剛沒有人敢上臺辯護，民眾黨剛剛有些人一直宣稱，有很多國家開放，然後又不斷地在講這樣子的理由，可是民眾黨沒有一個人可以好好地告訴我們，這種立法品質全民能夠接受嗎？司法界的質疑，你們回應了嗎？司法公開透明，跟法院直播是不一樣的，我們現在已經普遍實施公開旁聽、法庭全程錄音、判決書公開，即使是部分有開放的國家也有限制。

美國聯邦刑事訴訟程序規則規定，法庭禁止錄影、錄音或直播，有開放轉播的部分中，大部分排除兒童性侵、家庭糾紛等案件。荷蘭需要主審法官的許可，但是仍然不得對證人、鑑定人、被害人錄音及錄影，還明確規定不得向被告請求允許拍攝其影像。而歐洲最重視人權的國家多數是沒有這樣的一種直播的。

臺灣到底該怎麼做完全沒有討論，多達30個專業團體站出來反對！我聽到司法專業團體與學界非常擔憂，他們擔憂的幾個原因：第一點、恐怕影響公平審判；第二點、侵害當事人的隱私權、人格權；第三點、導致證言的萎縮效應；第四點、公開播放可能影響國民法官的心證及意願；第五點、相機視角的偏誤。法律系黃鼎軒教授還說，現行的旁聽措施已經符合公開審理的要求，不宜再擴大。日本的研究也發現，公開審判內容可能對被害人的精神安寧造成傷害，不利其回歸社會。

民眾黨在投票最後一刻提再修正動議，緊急排除我們最擔心的家事事件，包含家暴等，但我要以2022年新北市季姓婦人殺夫案為例，它名義上是國民法官審理的重大刑事案件，但實際上是家暴被害人長期受家暴的結果，如果根據民眾黨等一下要通過的條文，仍然可能被公開播送，請問他的子女未來如何在社會上生存？大罷免大成功！不要讓藍白綁架我們的國會。

主席：謝謝范雲委員的發言。

接下來請李柏毅委員發言，李坤城委員請準備。

李委員柏毅：（16時46分）謝謝。各位同仁，這一個法案赤裸裸的呈現台灣民眾黨與中國國民黨正在用最不民主的方式破壞臺灣的民主，更想要影響臺灣的法治，民主與法治是所有臺灣人最珍貴、賴以為生，喜歡這片土地、在這片土地可以安穩生活最重要的兩個指標。為什麼？民眾黨一樣用委員會沒有討論的版本，在今天早上一個修正動議，中午再一個再修正動議，國民黨在場沒有委員，他們沒有委員看過這個再修正動議，他們的訊息是共體時艱，務必今天下午4點半前進議場待命表決，通過再修正動議。都不演了！直接赤裸裸的要用直播企圖影響司法，交換他們大罷免得到民眾黨的支持。大家都知道，他們被鬼抓去了，沒救了！

這一個案子如果有經過委員會的審議，會有很多來自法律界各方，包含法官協會、女法官協會、劍青檢改協會（也就是檢察官協會）、全國律師聯合會，都出來表示這個案子不能通過，這是有很多問題的。黃國昌先生就說，法務部為什麼不提修正草案？因為所有法律人都認為這個案子有問題，你為什麼沒有辦法跟法律人好好務實的進行廣泛的深度討論，而要用今天這種方式聯合中國國民黨強行修過這個法案？其實法律人都知道，你已經被司法工作者排除在法律人之外，你也知道，你是一個表演工作者而已。

我們今天必須要很嚴肅的告訴全臺灣的社會，黃國昌、台灣民眾黨聯合中國國民黨，正在用跟國會擴權法案一模一樣的手段，企圖讓未來臺灣的司法案件可以透過直播公審證人，讓證人不敢出庭，讓證人降低作證的意願，甚至公審法官、檢察官，這個是他們聯合起來要破壞臺灣的民主與法治。拜託大家看著國民黨，大罷免大成功！
主席：謝謝李柏毅委員的發言。

接下來請李坤城委員發言，賴瑞隆委員請準備。

李委員坤城：（16時50分）謝謝主席，今天這個法院組織法的修法可以說是柯文哲的直播條款，是為柯文哲量身打造的條款，通過之後就可以全民來公審、干預京華城案的審判過程。這麼重大法案的修正案竟然又是透過再修正動議提出，這個再修正動議又是今天中午才提出來的，那是不是又跟去年國民黨、民眾黨要通過的國會擴權法案都是一樣的呢？一樣的粗糙，把這個再修正動議當成是一個最高的機密來處理，我們立法院的修法品質還要這麼的粗糙嗎？

其實在這個修法之前民眾黨的黃國昌委員已經先示範了，他在立法院質詢時公開播放所謂的京華城偵訊的音檔，用這個來批評檢察官問案的語氣，然後說這個只是一個示範帶。我跟大家講，這個法通過之後，類似這一種示範帶，以後只會更多，不會更少，因為以後都直播，直播之後，這些在法庭的影像，大家透過剪接、透過AI的加工、透過迷因的創作，就可以斷章取義、剪輯，並大量的放送來動搖司法的公正性，還有民眾對於司法的信任基礎。尤其在重大的刑事案件或是重大社會矚目的案件，證人或是鑑定人在直播的情況之下，有可能面對鏡頭所承受的心理壓力會大幅的增加，會影響到他作證的意願，還有他呈供的真實性，進一步妨害訴訟的功能。

所以如果今天二讀、三讀通過這個法院組織法修正的法案，通過之後，你我的隱私、個資都會被侵犯，個案的訴訟程序也會大受干擾，所以傷害最深的還是司法的公信力，還有民眾訴訟的權益。但是我看今天5點就要表決了，而且民眾黨已經拜託國民黨要來支持這個法案，交換什麼？交換在大罷免的時候來支持國民黨，但是我還是要說，大罷免！大成功！

主席：謝謝李坤城委員的發言。

接下來請賴瑞隆發言，林淑芬委員請準備。

賴委員瑞隆：（16時53分）主席、各位委員。憲法所規定的立法院的三讀程序就是希望能夠確保我們的法律非常嚴謹的立法，包括裡面的委員會中心主義都是這樣的精神，正常的程序應該經過委員會裡面充分的討論，然後再進到院會來二讀、三讀，這才是一個完整的程序，結果去年一整年的國會亂象，國會擴權法案就是不走這個程序而導致的亂象叢生；今天再次的證實，連法院組織法這麼重要的一個法律案，一樣又不在委員會內充分的討論，直接抽出逕付二讀，準備在今天直接完成二、三讀。我們今天才看到的版本，結果早上匆促再提出一個民眾黨的修正動議，然後中午再提出一個再修正動議，這樣的模式跟去年的狀況一模一樣，這就是人民無法接受的國會亂象。像這樣三個版本就是應該在委員會充分討論，這才是一個負責的立法院、這才是一個好的立法院，結果現在藍白國會所主導下的立法院，變成這些全部不在委員會內來討論，司法及法制委員會有充分、專業的意見，可以邀請更多的專家學者，可以邀請更多的法官、律師、檢察官、更多的學者來充分討論，把這個問題好好的談清楚，法庭直播怎麼做，把所有該有的相關配套、程序完備了以後再送到院會來二讀、三讀，但是民眾黨跟國民黨不走此途，每次都只想要直接逕付二讀，直接輾壓，然後裡面三個版本，恐怕國民黨委員都還沒有看清楚他們的版本，它就已經準備要來表決了，我們再次強調，這絕對是最糟糕的立法方式，而且是人民所無法接受的，也是人民要發動罷免的關鍵原因。

我們來看中華民國法官協會的聲明是怎麼說的，它說：日前立法院召開法庭直播的公聽會，高院法官文家倩受邀發表意見，結果在會後文法官的發言影片遭到網路的媒體剪輯，並與黃國昌委員的發言影片重組，附上「神仙打架！民進黨派出高等法院美女法官辯論！黃國昌正面對決！實力輾壓！全場燃爆！」的聳動標題上傳，下面就出現大量謾罵文法官的留言，不乏人身攻擊、性別歧視、污衊司法的言論。這個就是大家擔憂的問題，連法官都可以被這樣對待的時候，未來這個法庭的直播難道不會有這樣的問題嗎？而且他們也點到黃國昌的示範帶的問題，他們也認為有誤導視聽，同時間也藉由國會質詢來干擾個案之虞，所以包括法官協會、包括律師、包括檢察官，大家都反對這樣的匆促立法，我們希望國民黨、民眾黨改邪歸正、懸崖勒馬，不要通過這樣的惡法，不然人民絕對憤怒，大罷免絕對大成功！

主席：謝謝賴瑞隆委員的發言。

接下來請林淑芬委員發言，麥玉珍委員請準備。

更正，對不起，林委員稍等一下，我剛剛以為是5點55分，現在是57分，在林淑芬委員發言之前特別跟院會報告一下，依照黨團共識，本案定於下午5點進行條文之表決處理，廣泛討論我們就進行到林淑芬委員發言完畢為止，其餘已登記廣泛討論以及逐條討論發言之委員，未及發言者，其書面發言意見均補列入公報紀錄。

現在請林淑芬委員發言。

林委員淑芬：（16時57分）謝謝。這個直播的修法案，有人告訴我說，委員，你為什麼不支持？我們在法院裡面經常受到法官的欺負，很多事實的勘驗法官都不予裁理。我要告訴這些人說，其實你錯了，民眾黨所提的法庭直播，基本上一、二審的時候原則都不公開直播，你以為你的小案件、你的個人案件可以被直播，然後你的事實可以被發現，你可以因為公審法官、公審檢察官得到你的正義嗎？錯了，民眾黨的版本就只有兩個條件可以在一、二審的時候公開直播，第一個條件叫做重大的社會公益，第二個條件叫重大的社會矚目，可是我們都知道，高度的社會矚目指涉的是什麼？除了媒體報導的刑事犯罪案件、經濟犯罪案件等等之外，其實重大的社會矚目說穿了就是為政治人物量身訂製的，所謂的重大社會矚目，最得到便宜的就是讓政治人物得到特權，所以這個法庭直播其實是為了引進全民公審，為了強化輿論審判來介入司法審判，其實民眾黨的這個修法版本是為了讓法庭的審理成為表演的空間，成為政治人物的司法特權，說穿了其實就是為了他們的「阿伯」。

我們都看到了所謂的直播的示範帶，我們也看到了AI剪接動搖司法公信力的過程，在我們的立法院活脫脫、活生生的都演過了，所以在這裡我們知道，法院的審理是為了發現事實，可是民眾黨提案的版本，是為了妨礙真實的事實被發現，是為了助長民粹式的審理。我再說一遍，這個直播是為政治人物量身訂製的司法特權，是為了讓法庭審理再一次成為表演空間，所以這不是為人民的，這也不是為你認為司法制度不公而設計的。

我再請教一下民眾黨，如果你在乎人民，請問醫療糾紛現在沒有醫生願意鑑定，你為什麼不站出來馬上、立即修法？司法院透過修法的過程，把車禍的民事訴訟一律改為簡易訴訟審理，為什麼不修法？而是在修這個為政治人物特權的公開直播！

主席：謝謝林淑芬委員的發言。

報告院會，廣泛討論發言就到此告一段落，沒有發言的委員，誠如剛才跟大家所報告的，書面發言意見均補列入公報紀錄。

現在開始進行逐條討論。本案僅宣讀院會所收各黨團再修正動議版本，其餘提案內容均列入公報紀錄。

台灣民眾黨黨團修正動議提案：
案由：本院台灣民眾黨黨團，針對第11屆第3會期第18次會議討論事項第　案，提出修正動議。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提案人：台灣民眾黨立法院黨團　黃國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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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各黨團版本進行表決的時候，依送案先後進行表決，如果有一案通過，我們就不再處理其他案。

法院組織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二讀）
主席：現在進行第八十六條，請宣讀。

台灣民眾黨黨團再修正動議提案：
案由：本院台灣民眾黨黨團，針對第11屆第3會期第18次會議討論事項第　案，提出再修正動議。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提案人：台灣民眾黨立法院黨團　黃國昌
[image: image4.jpg]HRAMER S HXBEELE

BiEEH% EHERAEARE IIERRAMSL
BTN Wnz FEATNE Rz | - RBERATE R
PR R R A 2 E A PR AR A Z IR mzFwm AR

RN BEEATZ
RHEBERBRRE
CAEBRAERER
BASZ % 0 RTR
BRERTNH -

AR AH 2

e B EATZ
REBERRERLS
CAEBERER
BAs 2 B RTR
FRERT M -

AR A 2

A2 B R e R A2 W ERE R &
SRR ATE AR SEAMATE AR
HE AR AR H AR AR
HHREZEE B HHEZEL -BiE
B EEERENE BEEEETERMZ
RS Y N AR N ATZ .
BTz e AT wik %
AN R WA~ A AR
WA~ A AR BAT AR E T
BATAEEAT — BT R
— &~ BT AR BT REZRE
FHF BAEZRE WATEAT RS

AT AT A2 A
ZERERZ -

ZHERERZ -

TR e R
S 0 R A LB BA
BlikpiTz - HE
HBro BikpEn
Rz EEHER
wWoNEEHFEZ
A FRRRA
RAZRRZH D B
BEBzA o £
WATH ZA 0 Wik
RER&EEHNS
AR kg
DA B &AM AR R
EX: S 2 £33
EEERENEEE
Mz % S5 AT
Z o
=~ B RR
MWH EAR R SRR
TR S S 2 AT
> HbE A Rz
HEREBRZARL
Z B > R
—GFRERz > £
ITHZIE e

BT & EEME
B RAERAR
RIS TR e
BB FFTHY -
&G ER S Rk

LA R

AP & HH 2

EREEA R &

ol ?\\*}

fa}

B E ERK R
B Bk AR
R T
25 FTHY

o Bk IR Kok

At i B AT S 2
M R H 2
A2 Y

- RATHEXE =B
#5 %~ -
ERNY i3 N A
2 @k BBRE
KRBERZEHRN—F
ENEMRRT R
T RETEERE
B RBERAR





[image: image5.jpg]8% BRE T R
RN A R
WEBRRRY -~
A EREASL &
HRAAES 58
CEARBERE
FABEZEL F
RERT oG-

B E kB W
ETRAR B2
o AT HEE -
EFEEFRERN
EHEZRAECHEB
2 EH AT HE RN
A % 2 Bt FH
BAEZ TR -RE
S8 A B AHE S
z Rt E—m
Wik 3 73’"\1’{]41

&ﬁ%%ﬁ
/J;MI@??‘J"?&E
AEE -

AMAZRE 7
ARG -RERES
BB ETR R AR
EBE i EHEd
P E R AR
R IRER - 3
BARE -

AL TR
ZRE R BRI
&

AH AR
e U B A
B FEH L

@
Eﬂn

WP/cﬁ‘r
v)ﬁyr
;O 3 M
oS 5 oo

"W R

%
&

g
WH

B~ iﬁﬂ% &a
BAAAE A~ 558~
BRIEENTE
AKBEZEL FH
ERT Bk -

Bk W
EREESREXR
A B KA R
B2 & AT
W2 BHH AR A
Z 8RB AT A
ERE S AL &3k
AESIE-ER Fi S
KR F 2z a2
B 501 A B A
B2HEERE —
kR RIS B
SRR R E
BEFAET LM
.

A2 AR T 43
BIE -

BE ARG
ZHEEHREES
HRAEI E RS
BB RAF AR AT
I E WP R

ERESE HY
R R 3R]
kIR EZ o

HATH AR M T
HEWERETAS
G0 BB K E KA
HWFER 5%
SETR AR & AT
R HEMAKL
RE— - —FEH
flde o B FER
EZCRIE - - &
o BELFAME(
4o & K&K EMH
) B ERBE RS
ALY i o g
W~ & E BB F
HBAHKEEXE S
BEHRBRGETR
RIRATH B L
EAedbxds BH
R RRERMS
g EHEELA
B Aoty BEA
EEANTEHHE
HEEEARM %
Aty A EE R
NHERSEEE
ERAERANZT
—ENABERA
By & E s
g EA5HEEE
EREEHEERS

BEERREE
Tk REE
FREmAHEGE
sh > Rtk A
AR AR o

Z R EBBKR S

BB AECHRARZ
E5 - krgas¥

S





[image: image6.jpg]FET L DN
R S A
Tz — % 43
R AR HE
B Sl s oL
FR Bz
o AERAESF
BoBdh Brs
MA

Rk o

H =R b
T ARGEAR A K
BEERZ R4
—HAMS R
HniEE2 RE

kS & £ S (FA 3
T A 8 A 2 AL
ERHE-

SO EFHEE
HEemBuE Rt
EELIBEF
HEEEEEZ
B

BE-RF=

M

oSl AR &

Atz Rl

EERFHSILH
RERMEY - M
BRERE  EE
F R ERE A
MABR BT R
B REMBE
REAMH - ME
Wz B E o R
TRERESEE T
B AL -~ SR
Q%y??%wﬁ
FPRAIRAH -
LN TE S 3
WIATE —ARE
AZRE > KEHk
B~ RERJER 2 H
TRz E HEw
BB 2 E A
B2 tkE o
A ERRESD ~
NEBE - EREA
% RERBALE
e HE - BARE
ERFTEABE
EH > BERERT
NI 0 B
WBEFKXEFRLH
B GEER W
F kB B2t
¥ AT A
%o REEFRE
RaEH G R &
BEXEHNHFE
EARCEAE S - |
%~ BB N
M~ BESEAN
Bl AME 32 2 345
“HE—mERE





[image: image7.jpg]RS B
4% %4 B F R
Z ko E R A
Zo

BB B AT IR
ZE A R EH
Z BT RS
VB REFARE
AR B
BEFXERLH
B
W T E I RS

LIRZHE - RE
ZABE=EZE
R Wh kR
LK 1A b
Pkl R Lk Yk 3
Li@A - RPRE
REHE - HEK
B JE AR E B
REHBEHE L
&R TR R AR E
BB EHY  H 4
AHRE - BHEE
HZBE - RRH
T -
E -~ B R XA TR

I EM AT e A —

Bt gz RE

BEFARE Gk

BEAF AR EHF A
WBRGE BB R
B R ERNE
2B H B E R
HAGe FEA
EFARE  ®E
BASXAER
HE kERELE
ESA S ¢k BN
i 0
A ik 4 S
Bk R(S 1133 -





[image: image8.jpg]Sunshine in the
Courtroom Act of
2025)  HE B
RERBBFHE
B AHEEEHR
A o HEARE
BETERFIA
REGZES
e ERE
kxS - EER
BB B AR R
BE o XHARE
EET TR E
S HAGRE S »2
A NS

REIE ¢ B
s ELLE @~ B
1 - R E R

H b ® E e B 3
LEME & 3.8
taMExEZRE -

Bt r A > A
i 22 b sE 42 O B
R %5

AAEERA S - F
#Ad - BRR
E-REVEEH
ZNPEHnEE 2
— & BREFR
IRIHE - H R
BETug kg
LER TR PN
WA EAZ F X
Bz o

A b A R ) ]





[image: image9.jpg]HMAEHzZ M
Z > ZHATH
2R E R
RIE AR b R
ATz EH ~THEA
i 5 SRR
Bz RFEMH T
A S RAER
REARBRERZ
AAECRRES -
X EFAME AT
H A M2 A FE
#H TR REE
ety S a2
Bk oKEMER
HEELERBLES
HEREERZF
B0 RAFAEE IR

otz vz R

A~ HITHEAIAZH
F o F Mk RESE
ES AN R s ]
ko BB AERE
Z °

R~ AARA BB
EZRE O ATEE
MREREKRR B
JERE & A2
8k R EZ
FRERZ > ik
£ o





[image: image10.jpg]BT 5 REM
JEEF o BRI
FAFH RERH
BE RIE-BRRY
S BATHR %
~HB ALY E
KRB RREAT

#RATIEM

H BHEEFSEE
AT B B R R
NERBZAHEBRE
R LR E
CER P AR

BAF - kAR
JEEF - AR A
FAFA RERH
HE BB B
CAE S AE -
BRI EERE
BERRETS -

#RAT MR

H BHEESEE
kAT A B R
NERBZAHEBRE
R LR E
FEEE Lk
ot REBE

—~HATEE A
FEZEBERF D
SRR 2UE N3
—TAEHZE it
B) T 15 ESUE ©

=~ R B R 2 8%
RS AN 5o S
¥CNZTEA LR
#E o 2Rk
%o mEFEARK
(R EFHNEAT
Z ABEHERYT
AT R RS ET ~
BAR TEREN

BT RERE FEHEBSLHER Tz —RAXRE
FEHEASL R B2 S AL S k7 c LM ASH®T
R BT R ZAR - RTRF T R AT EE
Z AR e ATIRR 50 AR HE -HBAL A
ATIEIR 50 R BRI o EBRBEH KT
B RAR © A EZIAZHMAE TR B AT T R
A EZIAZMAE W F A KA R E b BBz E - £
W H R ARk R S BATHAFEFE 2 o ®E - HBOANE
AT EFE A 2 o — A% AT B2 P
A -
FEHERREZRR

BB 2ZARYE »
BT BHE | BATEH BHE | BBABATHKRZBE

BEALT—ERE
ot =2 R B
C EAALEESR
WE o

BEALT—ERE
o+ k2 R e
C EAHEE S
WE o

s BB LALE

%—Ft+aHk Ak
B AT A AT ©

TERE—F

E A S i

BfSEZA4R30 8 —

AENE—-A—8

AT ©

-8+ E2Hk Ak
B A A AT ©
TERE—E
&8+t
B EZ4R30 8 —
AENFE—-A—8

AT ©

Ay RE AR B A
T EBEZAL A
AT IR ZAB A AT o





[image: image11.jpg]TERE—F
Et#%+=Atn8
B2 4530 30
%8 A AT ©

TERE—F
+EF—-A=+=
A1 EZ AR 30 R
WE BT —E2F
iz +—8—F
+—%—HwAawk
T4 B A A REAT

TERE—F
+—%B2B=+—
A EZAEXRE
IR RN k=t 4
—HTABREE
+ 4B A Bk
AT BT E
AR EZ o

FERBOHF
OROB#HEZHE
X ANHIK /AR

AT ©

TERE—F
Et#+=A+t8
e E2 A3 A
%8 A AT ©

TERE—F
FEF—-BA=+=
A 152 A% 30 R
TE BT —E2F
ttfz+—B—F
+—%—HwAaAwk
74 B A A AT

TERBE—F
+—%B2B=+—
A EZ AR R
R R k=t =4
—HFANERFEE
+ 4B A Bk
AT BT A E
AR EZ o

T ERBEOHF
OROB#BEZHE
X AR E48 A

AT ©





台灣民眾黨黨團再修正動議：
第八十六條　　訴訟之辯論及裁判之宣示，應公開法庭行之。但有妨害國家安全、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之虞時，法院得決定不予公開。

前項應公開之程序，於法庭空間無法容納合理人數時，法院得以科技設備將開庭之聲音、影像傳送至同法院內適當空間之旁聽席公開行之。

第八十四條第四項、第八十八條、第八十九條、第九十一條、第九十四條及第九十五條之規定，於前項行公開程序之法庭準用之。

主席：請問院會，本條照台灣民眾黨黨團再修正動議條文通過，有無異議？（有）有異議，我們要進行表決。現在開始按鈴7分鐘，並分發表決卡。

（按鈴）

主席：報告院會，我們現在進行處理台灣民眾黨黨團再修正動議，第八十六條照台灣民眾黨黨團再修正動議條文通過，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沒有異議，第八十六條照台灣民眾黨黨團再修正動議條文通過。

報告院會，現在進行第九十條之處理，請宣讀。

台灣民眾黨黨團再修正動議：
第九十條　　法庭開庭時，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應予錄音。必要時，得予錄影。

最高法院、大法庭於公開行訴訟之言詞辯論及裁判之宣示時所為之錄音、錄影，應以適當方式實施公開播送。但有妨害國家安全、公共秩序、善良風俗，或造成個人生命、身體、隱私或營業秘密重大損害之虞者，得裁定不予公開播送。

高等法院、地方法院所為之錄音、錄影，不予公開播送。但審理涉及重大公共利益或社會矚目之案件，得審酌與公共利益之關係、審判程序之公平性、程序參與人及他人權益之均衡維護等一切情狀後，就於公開行訴訟之言詞辯論及裁判之宣示所為之錄音、錄影，依當事人聲請或依職權裁定以適當方式實施公開播送。

前項之裁定，得為抗告。抗告無理由者，抗告法院應以裁定駁回；抗告有理由者，抗告法院應以裁定將原裁定撤銷，並自為裁定。

前項抗告法院之裁定，不得再行抗告。

為第二項或第三項公開播送時，參與訴訟程序者有正當理由確信公開播送其錄音、錄影，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依聲請或依職權，將其錄音、錄影予以變聲、變像或其他無法直接識別該個人之方式為之：

一、危害其生命、身體、自由、隱私或財產。

二、嚴重影響審判之公平性。

下列各款之案件，不得為第二項或第三項公開播送：

一、依法以不公開法庭審理之案件。

二、適用簡易或小額訴訟程序之民事案件。

三、適用簡易或交通裁決事件訴訟程序之行政訴訟案件。

四、最重本刑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之刑事案件。

五、適用家事事件法、少年事件處理法、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或商業事件審理法審理之案件。

經第二項、第三項合法公開播送之錄音、錄影，不受第九十條之四之限制。

法庭錄音、錄影公開播送相關事項之辦法，由司法院定之。
主席：報告院會，本條照台灣民眾黨黨團再修正動議條文通過，請問院會，有無異議？（有）有異議，我們進行表決。

現在開始進行表決台灣民眾黨黨團再修正動議條文，有民進黨黨團、台灣民眾黨黨團要求記名表決，我們記名表決，時間1分鐘，贊成台灣民眾黨黨團請按贊成，反對請按反對，現在開始。

（進行表決）

主席：報告院會，現在報告表決結果：現場出席108位委員，贊成59位，反對49位，贊成者多數，第九十條照台灣民眾黨黨團再修正動議條文通過。

表決結果名單：

會議名稱：立法院第11屆第3會期第18次會議　　表決型態：記名表決

表決時間：中華民國114年6月27日 下午5時14分15秒

表決議題：法院組織法第九十條

　　　　　台灣民眾黨黨團再修正動議

表決結果：出席人數：108　　贊成人數：59　　反對人數：49　　棄權人數：0

贊成：

傅崐萁　　王鴻薇　　羅智強　　謝龍介　　涂權吉　　馬文君　　林憶君　　麥玉珍　　劉書彬　　林國成　　陳昭姿　　黃國昌　　黃珊珊　　張啓楷　　高金素梅　林思銘　　邱若華　　鄭天財Sra Kacaw　　　鄭正鈐　　謝衣鳯　　張嘉郡　　洪孟楷　　林沛祥　　呂玉玲　　陳雪生　　黃建賓　　黃健豪　　葉元之　　陳永康　　賴士葆　　陳菁徽　　萬美玲　　廖偉翔　　蘇清泉　　黃　仁　　魯明哲　　李彥秀　　吳宗憲　　邱鎮軍　　徐欣瑩　　盧縣一　　廖先翔　　陳玉珍　　林德福　　楊瓊瓔　　丁學忠　　陳超明　　林倩綺　　顏寬恒　　羅明才　　翁曉玲　　葛如鈞　　張智倫　　羅廷瑋　　徐巧芯　　許宇甄　　柯志恩　　牛煦庭　　王育敏

反對：

郭昱晴　　林月琴　　陳培瑜　　柯建銘　　吳思瑤　　伍麗華Saidhai Tahovecahe　　　　李柏毅　　范　雲　　林楚茵　　王義川　　邱志偉　　黃秀芳　　何欣純　　張雅琳　　林俊憲　　李坤城　　陳秀寳　　徐富癸　　王世堅　　羅美玲　　蔡易餘　　郭國文　　陳俊宇　　吳沛憶　　賴瑞隆　　陳素月　　張宏陸　　陳　瑩　　陳冠廷　　陳亭妃　　王美惠　　劉建國　　林岱樺　　賴惠員　　黃　捷　　林淑芬　　王正旭　　沈伯洋　　王定宇　　吳琪銘　　許智傑　　鍾佳濱　　吳秉叡　　李昆澤　　蔡其昌　　邱議瑩　　林宜瑾　　蘇巧慧　　沈發惠

棄權：

主席：報告院會，現在進行第九十一條，請宣讀。

台灣民眾黨黨團再修正動議：
第九十一條　　法庭開庭時，應保持肅靜，不得有大聲交談、鼓掌、吸煙、飲食物品、自行攝影、錄音、錄影及其他妨害法庭秩序或不當行為。

違反前項規定者，審判長得命其停止該行為、禁止其進入法庭或命其退出法庭，必要時得命看管至閉庭時，其已攝影、錄音或錄影者，審判長得命其消除該攝影、錄音或錄影之內容。

前項處分，不得聲明不服。

前三項之規定，於審判長在法庭外執行職務時準用之。

主席：報告院會，本條照台灣民眾黨黨團再修正動議條文通過，請問有無異議？（無）沒有異議，第九十一條照台灣民眾黨黨團再修正動議條文通過。

報告院會，現在進行第九十三條，請宣讀。

台灣民眾黨黨團再修正動議：
第九十三條　　審判長為第九十一條及第九十二條之處分時，應命記明其事由於筆錄。
主席：報告院會，本條照台灣民眾黨黨團再修正動議條文通過，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沒有異議，第九十三條照台灣民眾黨黨團再修正動議條文通過。

報告院會，現在進行第一百十五條，請宣讀。

台灣民眾黨黨團再修正動議：
第一百十五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五月二十七日修正之條文，自一百零六年一月一日施行。 

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十二月七日修正之條文，自公布後六個月施行。 

中華民國一百十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修正之條文，除增訂第七條之一至第七條之十一，自一百十一年一月四日施行外，自公布日施行。 

中華民國一百十一年五月三十一日修正之條文，除第十七條、第十七條之一、第十八條及第三十七條自公布日施行外，其施行日期由司法院定之。 

中華民國一百十四年六月二十七日修正之條文，自公布後三個月施行。

主席：請問院會，本條照台灣民眾黨黨團再修正動議條文通過，請問有無異議？（有）有異議，我們要進行表決。

現在開始進行表決台灣民眾黨黨團再修正動議條文，現在有民進黨黨團、台灣民眾黨黨團要求記名表決，我們開始記名表決，贊成台灣民眾黨黨團請按贊成，反對請按反對，時間1分鐘，現在開始。

（進行表決）

主席：報告院會，現在報告表決結果：出席108位委員，贊成59位，反對49位，贊成者多數，第一百十五條照台灣民眾黨黨團再修正動議條文通過。

表決結果名單：

會議名稱：立法院第11屆第3會期第18次會議　　表決型態：記名表決

表決時間：2025年6月27日 下午5時18分51秒

表決議題：法院組織法第一百十五條

　　　　　台灣民眾黨黨團再修正動議

表決結果：出席人數：108　　贊成人數：59　　反對人數：49　　棄權人數：0

贊成：

傅崐萁　　王鴻薇　　羅智強　　謝龍介　　涂權吉　　馬文君　　林憶君　　麥玉珍　　劉書彬　　林國成　　陳昭姿　　黃國昌　　黃珊珊　　張啓楷　　高金素梅　林思銘　　邱若華　　鄭天財Sra Kacaw　　　鄭正鈐　　謝衣鳯　　張嘉郡　　洪孟楷　　林沛祥　　呂玉玲　　陳雪生　　黃建賓　　黃健豪　　葉元之　　陳永康　　賴士葆　　陳菁徽　　萬美玲　　廖偉翔　　蘇清泉　　黃　仁　　魯明哲　　李彥秀　　吳宗憲　　邱鎮軍　　徐欣瑩　　盧縣一　　廖先翔　　陳玉珍　　林德福　　楊瓊瓔　　丁學忠　　陳超明　　林倩綺　　顏寬恒　　羅明才　　翁曉玲　　葛如鈞　　張智倫　　羅廷瑋　　徐巧芯　　許宇甄　　柯志恩　　牛煦庭　　王育敏

反對：

郭昱晴　　林月琴　　陳培瑜　　柯建銘　　吳思瑤　　伍麗華Saidhai Tahovecahe　　　　李柏毅　　范　雲　　林楚茵　　王義川　　邱志偉　　黃秀芳　　何欣純　　張雅琳　　林俊憲　　李坤城　　陳秀寳　　徐富癸　　王世堅　　羅美玲　　蔡易餘　　郭國文　　陳俊宇　　吳沛憶　　賴瑞隆　　陳素月　　張宏陸　　陳　瑩　　陳冠廷　　陳亭妃　　王美惠　　劉建國　　林岱樺　　賴惠員　　黃　捷　　林淑芬　　王正旭　　沈伯洋　　王定宇　　吳琪銘　　許智傑　　鍾佳濱　　吳秉叡　　李昆澤　　蔡其昌　　邱議瑩　　林宜瑾　　蘇巧慧　　沈發惠

棄權：

主席：報告院會，全案經過二讀，現有台灣民眾黨黨團提議繼續進行三讀，請問院會，有無異議？（有）有異議，現在進行表決。
針對台灣民眾黨黨團提議繼續進行三讀，現有民進黨黨團、台灣民眾黨黨團要求記名表決，我們記名表決，贊成台灣民眾黨黨團之提議請按贊成，反對請按反對，時間1分鐘，現在開始。

（進行表決）

主席：謝謝。現在報告表決結果：出席108位，贊成59位，反對49位，棄權0位，贊成者多數，現在作以下宣告：本案繼續進行三讀。

表決結果名單：

會議名稱：立法院第11屆第3會期第18次會議　　表決型態：記名表決

表決時間：中華民國114年6月27日 下午5時21分16秒

表決議題：法院組織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議繼續進行三讀

表決結果：出席人數：108　　贊成人數：59　　反對人數：49　　棄權人數：0

贊成：

傅崐萁　　王鴻薇　　羅智強　　謝龍介　　涂權吉　　馬文君　　林憶君　　麥玉珍　　劉書彬　　林國成　　陳昭姿　　黃國昌　　黃珊珊　　張啓楷　　高金素梅　林思銘　　邱若華　　鄭天財Sra Kacaw　　　鄭正鈐　　謝衣鳯　　張嘉郡　　洪孟楷　　林沛祥　　呂玉玲　　陳雪生　　黃建賓　　黃健豪　　葉元之　　陳永康　　賴士葆　　陳菁徽　　萬美玲　　廖偉翔　　蘇清泉　　黃　仁　　魯明哲　　李彥秀　　吳宗憲　　邱鎮軍　　徐欣瑩　　盧縣一　　廖先翔　　陳玉珍　　林德福　　楊瓊瓔　　丁學忠　　陳超明　　林倩綺　　顏寬恒　　羅明才　　翁曉玲　　葛如鈞　　張智倫　　羅廷瑋　　徐巧芯　　許宇甄　　柯志恩　　牛煦庭　　王育敏

反對：

郭昱晴　　林月琴　　陳培瑜　　柯建銘　　吳思瑤　　伍麗華Saidhai Tahovecahe　　　　李柏毅　　范　雲　　林楚茵　　王義川　　邱志偉　　黃秀芳　　何欣純　　張雅琳　　林俊憲　　李坤城　　陳秀寳　　徐富癸　　王世堅　　羅美玲　　蔡易餘　　郭國文　　陳俊宇　　吳沛憶　　賴瑞隆　　陳素月　　張宏陸　　陳　瑩　　陳冠廷　　陳亭妃　　王美惠　　劉建國　　林岱樺　　賴惠員　　黃　捷　　林淑芬　　王正旭　　沈伯洋　　王定宇　　吳琪銘　　許智傑　　鍾佳濱　　吳秉叡　　李昆澤　　蔡其昌　　邱議瑩　　林宜瑾　　蘇巧慧　　沈發惠

棄權：

主席：請宣讀經過二讀之條文。

法院組織法修正第八十六條、第九十條、第九十一條、第九十三條及第一百十五條條文（三讀）
─與經過二讀內容同，略─
主席：報告院會，三讀條文已宣讀完畢，請問院會，有無文字修正？（無）沒有文字修正。

我們現在繼續進行處理，現有台灣民眾黨黨團依據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十一條規定，提請將全案付表決。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案由：本院台灣民眾黨黨團，依據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十一條規定，提請將本案「全案付表決」。

提案人：台灣民眾黨立法院黨團　黃國昌
主席：我們現在進行全案表決，贊成全案通過者，請按贊成，反對者請按反對，棄權者請按棄權。現在有民進黨黨團、台灣民眾黨黨團要求記名表決，我們開始進行記名表決，時間1分鐘，現在開始。

（進行表決）

主席：報告院會，報告表決結果：在場委員108位，贊成59位、反對49位，贊成者多數，全案表決通過。

表決結果名單：

會議名稱：立法院第11屆第3會期第18次會議　　表決型態：記名表決

表決時間：中華民國114年6月27日 下午5時28分32秒

表決議題：法院組織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全案付表決

表決結果：出席人數：108　　贊成人數：59　　反對人數：49　　棄權人數：0

贊成：

傅崐萁　　王鴻薇　　羅智強　　謝龍介　　涂權吉　　馬文君　　林憶君　　麥玉珍　　劉書彬　　林國成　　陳昭姿　　黃國昌　　黃珊珊　　張啓楷　　高金素梅　林思銘　　邱若華　　鄭天財Sra Kacaw　　　鄭正鈐　　謝衣鳯　　張嘉郡　　洪孟楷　　林沛祥　　呂玉玲　　陳雪生　　黃建賓　　黃健豪　　葉元之　　陳永康　　賴士葆　　陳菁徽　　萬美玲　　廖偉翔　　蘇清泉　　黃　仁　　魯明哲　　李彥秀　　吳宗憲　　邱鎮軍　　徐欣瑩　　盧縣一　　廖先翔　　陳玉珍　　林德福　　楊瓊瓔　　丁學忠　　陳超明　　林倩綺　　顏寬恒　　羅明才　　翁曉玲　　葛如鈞　　張智倫　　羅廷瑋　　徐巧芯　　許宇甄　　柯志恩　　牛煦庭　　王育敏

反對：

郭昱晴　　林月琴　　陳培瑜　　柯建銘　　吳思瑤　　伍麗華Saidhai Tahovecahe　　　　李柏毅　　范　雲　　林楚茵　　王義川　　邱志偉　　黃秀芳　　何欣純　　張雅琳　　林俊憲　　李坤城　　陳秀寳　　徐富癸　　王世堅　　羅美玲　　蔡易餘　　郭國文　　陳俊宇　　吳沛憶　　賴瑞隆　　陳素月　　張宏陸　　陳　瑩　　陳冠廷　　陳亭妃　　王美惠　　劉建國　　林岱樺　　賴惠員　　黃　捷　　林淑芬　　王正旭　　沈伯洋　　王定宇　　吳琪銘　　許智傑　　鍾佳濱　　吳秉叡　　李昆澤　　蔡其昌　　邱議瑩　　林宜瑾　　蘇巧慧　　沈發惠

棄權：
主席：現在我們作以下決議：法院組織法第八十六條、第九十條、第九十一條、第九十三條及第一百十五條條文修正通過。

報告院會，現在本院有黃國昌委員等人針對本案三讀之決議提出復議，並請院會隨即表決處理。

委員黃國昌等提案：

案由：本院委員黃國昌等31人，依立法院議事規則第42條，針對立法院第11屆第3會期第18次會議討論事項第1案（如下附表）院會所作決議，提出復議，並請院會立即處理復議動議。是否有當？敬請　公決。



	案號
	案由

	
	本院台灣民眾黨黨團擬具「法院組織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提案人：黃國昌

連署人：葉元之　　黃　仁　　張啓楷　　賴士葆　　林憶君　　蘇清泉　　麥玉珍　　陳超明　　羅廷瑋　　陳昭姿　　林國成　　牛煦庭　　黃珊珊　　陳永康　　劉書彬　　丁學忠　　王鴻薇　　羅智強　　林思銘　　邱若華　　黃建賓　　鄭正鈐　　涂權吉　　廖偉翔　　林沛祥　　鄭天財Sra Kacaw　　　洪孟楷　　萬美玲　　陳菁徽　　林倩綺　　
主席：報告院會，我們現在處理本件復議案，現在進行表決。針對黃國昌委員等人所提復議案，現有民進黨黨團、台灣民眾黨黨團要求記名表決，我們記名表決，時間1分鐘，現在開始。

（進行表決）

主席：報告院會，報告表決結果：在場委員108位，贊成49位、反對59位，贊成者少數，復議案不通過。

表決結果名單：

會議名稱：立法院第11屆第3會期第18次會議　　表決型態：記名表決

表決時間：中華民國114年6月27日 下午5時30分48秒

表決議題：法院組織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委員黃國昌等針對三讀之決議提出復議

表決結果：出席人數：108　　贊成人數：49　　反對人數：59　　棄權人數：0

贊成：

郭昱晴　　林月琴　　陳培瑜　　柯建銘　　吳思瑤　　伍麗華Saidhai Tahovecahe　　　　李柏毅　　范　雲　　林楚茵　　王義川　　邱志偉　　黃秀芳　　何欣純　　張雅琳　　林俊憲　　李坤城　　陳秀寳　　徐富癸　　王世堅　　羅美玲　　蔡易餘　　郭國文　　陳俊宇　　吳沛憶　　賴瑞隆　　陳素月　　張宏陸　　陳　瑩　　陳冠廷　　陳亭妃　　王美惠　　劉建國　　林岱樺　　賴惠員　　黃　捷　　林淑芬　　王正旭　　沈伯洋　　王定宇　　吳琪銘　　許智傑　　鍾佳濱　　吳秉叡　　李昆澤　　蔡其昌　　邱議瑩　　林宜瑾　　蘇巧慧　　沈發惠

反對：

傅崐萁　　王鴻薇　　羅智強　　謝龍介　　涂權吉　　馬文君　　林憶君　　麥玉珍　　劉書彬　　林國成　　陳昭姿　　黃國昌　　黃珊珊　　張啓楷　　高金素梅　林思銘　　邱若華　　鄭天財Sra Kacaw　　　鄭正鈐　　謝衣鳯　　張嘉郡　　洪孟楷　　林沛祥　　呂玉玲　　陳雪生　　黃建賓　　黃健豪　　葉元之　　陳永康　　賴士葆　　陳菁徽　　萬美玲　　廖偉翔　　蘇清泉　　黃　仁　　魯明哲　　李彥秀　　吳宗憲　　邱鎮軍　　徐欣瑩　　盧縣一　　廖先翔　　陳玉珍　　林德福　　楊瓊瓔　　丁學忠　　陳超明　　林倩綺　　顏寬恒　　羅明才　　翁曉玲　　葛如鈞　　張智倫　　羅廷瑋　　徐巧芯　　許宇甄　　柯志恩　　牛煦庭　　王育敏

棄權：

主席：報告院會，我們現在進行完成立法程序後之委員發言，並截止登記。

第一位請陳培瑜委員發言，劉書彬委員請準備。

陳委員培瑜：（17時31分）謝謝院長。三讀後的發言我想民進黨團還是要堅決表達我們的立場，因為在立法院出現一個非常神奇的立法委員，那個人自詡為法學博士，他叫黃國昌，那個之前修國會擴權修到被大法官宣告違憲的也是黃國昌，在司法及法制委員會丟出示範帶、他的同事張啓楷說聽了很多次的那個人依然叫黃國昌！

黃國昌在今天跟國民黨一起提出這個修正法案，我們感到非常、非常地遺憾，所有法學專業的呼籲、所有法學專業的提醒他們完全不聽，他們不把法官、不把檢察官、不把律師、不把相關學者專家、不把所有人的呼籲放在心裡，也不願意聽進去，他們決意堅持這麼做，他們甚至還私下協議，認為這樣的修法有助於他們的大罷免，我真的不知道他們是怎麼想的，大概是因為他們不尊重專業、他們也不願意傾聽民意，所以才會有今天這個結果，我們當然感到非常地遺憾。我們也呼籲所有的公民、所有關心相關議題的學者專家持續站出來呼籲、持續站出來對話，因為傲慢的民眾黨還有傲慢的國民黨已經沒有把人民放在眼裡、沒有放在心裡！

而今天過後，所有可能發生的弊病都必須由他們概括承受！就像我想要問，關於之後所有被拿去做後製、剪接、濫用的這些影像，現在沒有相關的下架機制、沒有相關的檢核機制，如果有人因此被誤會了、有人因此被影響了，請問相關的公正、公義、公平是誰要還給他？

而民眾黨今天提出來的版本讓人感到非常地傷心跟失望，是他們加速司法的不透明、是他們加速司法的黑箱！黃國昌，你們口口聲聲說：陽光要照進司法。我想要問：陽光有照進我們司法及法制委員會了嗎？你們逕付二讀，你們也讓立法院更加黑箱！

主席：謝謝陳培瑜委員發言。

接下來我們請劉書彬委員發言，張啓楷委員請準備。
劉委員書彬：（17時34分）主席、各位委員。今天立法院三讀通過的法院組織法，有關於法庭直播的修正條文包括了第八十六條、第九十條、第九十一條、第九十三條和第一百十五條，標誌著我國的司法公開邁出了關鍵的一步！這次修法明確將直播的範圍限縮在重大的公共事件上面，並排除了國家安全、家事和個人隱私等敏感案件，是在保障人權和提升司法透明之間取得了平衡。

長期以來，人民對於司法不公開透明、判決難以理解，甚至懷疑有黑箱作業的疑慮，透過這項制度，法庭不再只是少數人的空間，而是全民都能夠見證的公共場域，這將有助於司法信任的提升，讓正義看得見也看得懂。更重要的是，法庭直播不只是技術的改變，更是一種民主政治、法治教育的實踐，讓年輕世代、社會大眾能夠直接觀察司法如何運作，深化對法治精神的理解，是司法改革的具體成果。

感謝所有參與立法修法工作審查的同仁委員，這是一個值得令人民肯定的進步，民進黨跳票、民眾黨做到，大家一起加油，促進司法改革走向第一步，謝謝。

主席：謝謝劉書彬委員的發言。

接下來請張啓楷委員發言，麥玉珍委員請準備。
張委員啓楷：（17時36分）陽光終於照進了法庭，民進黨跳票八年的承諾，今天台灣民眾黨幫它實現了，陽光照進法庭以後，很多的冤案、弊案終於重見天日了。遺憾的是，民進黨今天還一直在造謠，想把陽光擋在法院之外，現在為什麼要做司法的改革、要法庭直播呢？從民調裡面看得清清楚楚，高達接近六成的民眾認為政治干涉了司法，賴清德總統上任一週年的時候，民調中最被人民詬病、最不滿的就是司法改革，結果民進黨今天還一直造謠、一直擋陽光照進法庭，還一直「白白布染甲烏」！讓人家生氣的是，民進黨竟然到今天表決前還搞不清楚，全世界很多國家都已經有法庭直播了，全世界七大洲只有南極洲沒有，結果今天柯建銘總召竟然還在講只有共產國家有，一個阻擋國會改革、一個不願意站在多數民眾支持角度的民進黨，已經離民眾非常非常遙遠了，他們今天跳票了，台灣民眾黨做到了，以後包括最高法院、大法庭的錄音、錄影以公開為原則，而高等法院、地方法院的錄音、錄影以不公開為原則，可是如果涉及重大公益或者受社會重大矚目是可以公開的。

這次的法案我們是依照2017年的司法改革會議，做了非常理性、溫和的改革，很期待今天三讀過後，陽光射進法庭，讓我們的司法改革向前走一大步，可以保障所有臺灣人民的人權，謝謝。

主席：謝謝張啓楷委員的發言。
接下來請麥玉珍委員發言，黃國昌委員請準備。

麥委員玉珍：（17時39分）主席、各位親愛的家人，大家好。今天三讀通過的法院組織法，這不是新創概念，而是我們終於兌現了一個長年未竟的司法改革承諾。早在106年總統府司法改革國是會議就已決議，法院言詞辯論應全面直播，當時蔡英文總統也曾表態支持，可惜多年來這項共識始終沒有落實，甚至被執政黨冷處理。今天我們不是要把法庭變名嘴節目，也不是要直播所有的案件，我們主張的是有條件的公開播送：針對重大公共利益的案件，特別是在事實審理階段，給人民一個看見真相、理解司法的機會。

過去像馬英九總統洩密案就曾出現一位難求的排隊潮，旁聽制度根本無法應付人民對透明的渴望。如今，透過技術的手段，我們可以做到更好的司法公開。澳洲、新加坡早已走在前頭，臺灣沒理由自我設限。

人民有權知道，法官怎麼問、檢辯雙方怎麼辯、真相如何釐清。這不是對法官的保障，更是對人民知情權、公民權的具體實現。

司法改革不能只是口號，我們願意跨越黨派，共同為人民打開法庭的門。讓我們一起說：黑箱審判，不再有市場，公開透明才是改革的開始。臺灣加油，謝謝大家！

主席：謝謝麥玉珍委員的發言。

接下來我們請登記最後一位黃國昌委員發言。

黃委員國昌：（17時41分）院長、本院委員。2017年司改國是會議，針對有關法庭公開播送的問題，在許玉秀大法官擔任召集人的小組，作成了應該予以公開播送的決議。8年的時間過去了，當初承諾臺灣人民要讓陽光照進法庭的蔡英文總統，到了現在2025年，我們卻看到民主進步黨的立委為了要抗拒改革，什麼樣抹黑、什麼樣汙衊的話都說得出來，儘管如此，對於台灣民眾黨而言，對的事、人民支持的事，我們全力推動，這也是為什麼在過去這段期間當中，我們做了兩次大規模全國的民調，也虛心聆聽各界的意見，把有關法庭直播相關的考慮都融入了我們的再修正動議。

當年在沒有法律明確授權的情況下，有三位勇敢的法官裁定蘇炳坤的案子應該要法庭直播。今天我們給了這樣的陽光、明確的法律依據，我們希望陽光跟透明能夠重拾人民對司法的信心，謝謝。

主席：謝謝黃國昌委員的發言。

報告院會，依照黨團共識，本日會議進行到此為止。7月1號（星期二）上午9點繼續開會，進行後續討論事項。現在休息。

休息（17時44分）



